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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311    证券简称：骆驼股份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19 

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

施的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自上市以来，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 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不断完善

公司法人治理机制，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。根据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

查反馈意见通知书》（160179 号）要求，现将最近五年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

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及整改措施公告如下。 

一、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

（一）董事路明占短线交易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 

公司董事路明占于2014年8月7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了200万股公司股票，

交易价格为 10.93 元/股，交易金额共计 2,186 万元。2014 年 9 月 10 日，路明占

又以 13.72 元/股的均价买入 10.36 万股公司股票。董事路明占的上述股票交易行

为构成短线交易，违反了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

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。

2014 年 10 月 9 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公司出具了《关于对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董事路明占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》（上证公监函【2014】0082 号）。 

经与路明占先生沟通，其交易的目的并非想通过短线交易获利，没有短线交

易的主观想法；客观事实是其以低价卖出，高价买入，期间未产生任何收益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对董事路明占处理如下：（1）路明占郑重承诺，在未来六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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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内不再买卖公司股票；（2）路明占将按照本次涉及交易金额的 10%，向公司缴

纳 14.21 万元人民币。此外，针对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相关

人员，公司组织了《证券法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专项培训，增强了公司相关人

员的法律知识；同时，公司梳理了相关人员增减持股票的流程，从意识上和流程

上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 

整改效果：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法规知识和意识得到提升，公

司未再发生类似事件。 

（二）2015 年半年报格式冗繁被交易所口头警告 

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格式内容冗繁的情况，增加了投资者阅读负担。

2015 年 8 月 6 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就该事项给予公司口头警告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格式要求进行

了学习培训，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教育，明确要求专人复核以保证信息披露文件的

简洁。 

整改效果：相关工作人员得到了相应的培训，信息披露文件质量得到提升。 

（三）销售合同未及时公告被交易所口头警告 

2015 年 4 月，全资子公司骆驼集团香港投资贸易有限公司与委内瑞拉玻利

瓦尔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下属的全国城市交通基金会签订了《有关采购公共交通与

陆路运输用车高转速配件的合约》，合同约定待预付款到账后两日内生效，故公

司待银行收到预付款后 2 个工作日（即 2015 年 8 月 29 日）公告了该合同。根据

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在重大合同签订后 2 个交易日内披露。2015

年 9 月 24 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就该事项给予公司口头警告。 

整改措施：对公司（含子公司）的相关合同管理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，强化

涉及重大信息的部门工作人员的信息披露意识。 

整改效果：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得到提升，能够做到信息披露及时准确。 

除上述情况外，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

或监管措施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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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3 月 24 日 

 


